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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44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乐山电力 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51 

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注销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4]713 号文核准，公

司于 2014 年 9 月向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、天津中环电子信

息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

司三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21,192.0528万

股，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，每股发行价格 7.55 元，非公开发行股票

募集资金人民币 1,599,999,986.40 元,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共计

21,323,590.59 元 后 ， 实 际 收 到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

1,578,676,395.81 元。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存入公

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，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

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，并出具

了中天运[2014]验字第 90030 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 

1.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，结

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制定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。根据《募集资

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，并严格履

行使用审批手续，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，保证专款

专用。 

按照有关规定，公司同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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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“华西证券”）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、交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、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、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

行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

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。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如下： 

序

号 
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

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2306382629100001933 

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512000901018010176816 

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692139541 

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028900052110903 

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127981332714 

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741101018260035521 

2.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，

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的相关公告中予以详细披露。 

三、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情况 

公司依据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，

于近期陆续办理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公

司已注销上述六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上述账户注销后，公司同保荐

机构华西证券与注销账户对应的银行机构签署的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

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全部终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11 月 26 日 


